
 

 

致：西貢區議會 

主席及各委員 

於 2015 年 5 月 5 日 

西貢區議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的動議 

「要求按原定規劃於將軍澳 65 區，興建健康院及普通科門診。」 

背景： 

將軍澳規劃大綱圖中，訂明將軍澳第 65 區規劃為 興建健康院及普

通科門診，而將軍澳南區並沒有健康院及普通科門診，居民最近需前往寶

林及坑口。  

現時將軍澳人口近 43 萬，而近年將軍澳南將繼續大幅增加，為應

付未來的需求，故吾等要求按原定規劃於將軍澳 65 區，興建健康院及普

通科門診。 

動議措辭：  

「要求按原定規劃於將軍澳 65 區，興建健康院及普通科門診。」 

 

 

2015 年 4 月 17 日 

 

 

動議人： 陸平才 議員 

 

 

 

 

 

 

林少忠 議員 

  

 

和議人 :林咏然議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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